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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

１

）企业网上银行

企业客户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开通不同的业务功能， 本行提供个性化

企业管理设置、客户服务功能，支持账户查询、转账汇款、款项发放及费用报

销、理财业务、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国际业务、电子票据、公积金、银企对账、

网点服务等功能。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行企业网上银行客户达到

６６

，

８４７

户，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５０％

；累计交易金额达

７

，

０３２．０２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６５％

；交易笔数达

３

，

３９１

，

４００

笔，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２．２５％

。

（

２

）个人网上银行

本行个人网上银行提供在线自主注册、账户管理、转账付款、市民卡服务、

网上贷款、网上缴费、信用卡申请、信用卡还款、网上投资理财、网上基金、资金

归集等服务。 本行还将不断进行网上银行新业务、新产品的开发，不断优化现

有的流程，完善网上银行的服务功能，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要。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个人网上银行客户达到

６９．２９

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３．１７％

；交易

笔数达

２０７．８３

万笔，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６．７８％

。

５

、手机银行

本行手机银行业务是指通过无线网络和移动电话向社会提供的自助式银

行服务，提供信息查询、总资产总负债一览、账户管理、转账汇款、市民卡服务、

个人贷款、缴费支付、投资理财（苏式理财、天天赚、基金）、大额存单、智慧储

蓄、信用卡申请、信用卡还款、市民贷、资金归集、积分商城、小微贷款、苏工惠、

无卡取款、手机充值、网点预约等服务。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手机银行客户达

到

１９６．５５

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６０％

；交易笔数达

７９６．６４

万笔，比上年同期增

长

２９．４９％

。

６

、直销银行

直销银行平台是指几乎不设营业网点， 只通过信件、

ＡＴＭ

（包括

ＣＲＳ

、

ＶＴＭ

等）、电话、互联网（邮件、网站、银行软件或

ＡＰＰ

等）等远程通讯手段开展

业务的银行运营模式。本行直销银行 “起点银行”，借助互联网思维、移动互联

技术和金融科技应用，以

Ⅱ

、

Ⅲ

类账户为核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为客户提

供门槛较低、体验极致的互联网理财和贷款服务。

２０１８

年一季度“起点银行”

ＡＰＰ

开始正式对外运营， 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底，“起点银行”

ＡＰＰ

客户数达

１４３

，

５４４

户，理财交易规模达

６．８９

亿元。

（四）市场营销

１

、公司业务

在公司业务方面，本行已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

目标的较为高效的营销组织体系。 公司银行总部为本行公司业务的经营管理

中心、产品研发中心，各区域、行业事业部负责本区域目标客户的牵头营销和

直接营销工作，各区域、行业事业部业务团队为公司业务的具体经办部门，负

责客户的日常服务和客户关系维护工作。同时本行建立了整体营销联动机制，

一是加强对集团型客户服务的整体联动，建立上下联动机制，明晰总部、区域

和行业事业部、业务部门在市场拓展方面的职责。二是加强前、后台的联动，提

高前后台联动的协调性， 建立前台经营部门业绩与后台管理部门工作目标相

关联的业绩考评制度，整合和优化业务运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市场反

应能力，及时满足客户的有效需求。 三是加强本行各系统之间的联动，充分发

挥总行的信息资源、客户资源、社会关系资源方面的优势，从源头抓客户资源。

２

、个人业务

实行三大板块（财富管理、个人经营贷款、信用卡及消费金融）依托各类有

形、无形渠道，实施交叉、联动营销的策略。

（

１

）财富管理

财富管理板块主要通过制订和实施储蓄存款和个人理财业务的营销战

略，建立相应的市场营销体系，实现个人客户的分层营销策略。 本行注重在存

量客户中挖掘优质客户和潜力客户 （其中个人金融资产达到

２０

万元以上的客

户为

ＶＩＰ

客户）。 本行大部分网点拥有理财室，配备专职理财经理，实施定向精

准营销，做好

ＶＩＰ

客户的拓展和维护工作，通过搭建理财专家平台、增值服务平

台和提供个性化、特色化产品，为

ＶＩＰ

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同时，坚持产

品创新，陆续推出个人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代销、开放式基金代销、集合信托计

划代收付、实物贵金属代销、资管计划代销等业务，丰富相关业务产品线，满足

大众客户旺盛的投资需求，并带动负债业务发展。

（

２

）小微个人贷款

作为扎根本土的金融机构，本行与涉及民生的小微企业息息相通，在小微

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地缘、人缘优势，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致力于

填补小企业、小公司、小摊主、小个体工商户这“四小群体”在金融服务中的“真

空地带”。

本行根据不同产品的目标客户有的放矢， 形成了线上线下结合的营销手

段：一方面，“苏式微贷”系列产品采用走向市场、走进小微企业的营销方式，挨

家挨户“地毯式”营销宣传，与各种商会、协会建立合作关系，深度挖掘行业上

下游客户；另一方面，“创

ｅ

贷”、“淘宝贷”、“税银时贷”等产品借助互联网、大数

据手段，与

Ｂ２Ｂ

、

Ｂ２Ｃ

平台对接，实现线上营销。

（

３

）信用卡及消费金融业务

信用卡及消费金融业务主要由有抵押贷款、 无抵押贷款及信用卡业务构

成。有抵押贷款主要包括传统房地产类贷款及其他抵质押类贷款，无抵押主要

包括纯信用类客户授信贷款，信用卡主要包括线上、线下及银联和国际卡组织

各类授信产品结算工具。 信用卡及消费金融业务以产品创新、数据决策、线上

技术及本地优势为四轮驱动，成为全行快速增长业务板块之一。本行将信用卡

及消费金融业务定位本地市场、本地客户，通过建立优惠商户网络和顾客渠道

（重点是与老百姓“衣食住行乐”息息相关的民生行业）来拓展大众客户，实现

做优做大；通过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公私联动等方式，拓展并准入优质按揭

楼盘，达到批量获客的目标；打造专业专注的消费金融客户经理团队，集中于

区域的重点地段，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贷款咨询方案，同时坚持产品创新，陆续

推出房抵消费贷、苏易贷、消费时贷，以及纯线上的米粒贷、理财质押贷款等；

主要通过与大公司、大零售等条线的业务联动，发挥地脉、人脉优势，开展交叉

营销，实现优势互补，释放

１＋１＞２

的聚合效应。

３

、资金业务

本行金融市场总部自成立以来， 在积极拓展业务的同时， 加强与各类银

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同业机构的合作，已经成为银行间市场的重要成员

和活跃成员。 截至目前，本行已经取得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资格、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资格、全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会员资格、同业存单发行

资格、开办普通衍生产品和黄金租借交易业务资格等。

同业业务方面，本行积极扩大交易对手覆盖面，建立覆盖全国的广泛的同

业客户基础。 负债端方面，在建立紧密的省内同业合作关系基础上，以省外城

商行、非银机构为重点拓展客户，扩大主动负债来源，做好流动性管理。资产端

方面，紧随市场趋势，深入资本市场业务，加强券商、基金、信托等非银金融机

构客户营销，丰富金融投资品种。 对于同业投资业务中的投行类业务，本行以

专业专注理念，积极融入长三角金融同业圈，与先进银行同业以及各类非银机

构，例如信托、证券、基金公司和交易所等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利用跨界合作

优势，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选择，逐步实现向实业型投行及财富管理型投行

的转变。

理财业务方面，本行通过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私募等各种类型

金融机构的深入合作，逐步提升本行在相应领域的市场地位。 为快速、有效进

行资产配置、同业理财产品发售等业务奠定坚实基础。

（五）本行的竞争优势

１

、植根长三角核心经济圈，领先发达的区位优势助力跨越式发展

长三角经济圈显著的经济地位，以及苏州区域经济强劲的发展势头，为本

行的持续稳健发展注入了动力。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 长

三角城市群区位优势突出，公铁交通干线密度全国领先，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

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自然禀赋优良，是我国不可

多得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并进区域；拥有

３００

多所普通

高等院校、近

３００

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等国际化程度高，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综合经济实力强；城镇体系完备，大

中小城市齐全，城镇分布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４

倍，区域一体化进程较快。根

据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上海、苏州等

２６

个城市组成的长三角城市群将加快推进金融、土地、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一

体化建设。 目前已跻身六大世界级城市群。

作为本行的发源地， 江苏省苏州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 文化脉络源远流

长，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核心地带，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毗邻上

海，接受上海自贸区强辐射效应、协同效应等积极影响。 江苏省是中国综合发

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自

２００９

年起，江苏

ＧＤＰ

连续

１０

年位居全国第

２

位，

２０１８

年江苏人均

ＧＤＰ

达

１．７４

万美元， 居全国各省第一。 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城市

ＧＤＰ

（经济总量）

１００

强”排名显示，江苏省

１３

个省辖市全部进

入全国百强。而位列江苏省

１３

个省辖市之首的苏州市，伴随着区域经济整体的

快速增长以及苏州自身的独特活力而获得长足发展。

２０１８

年苏州市

ＧＤＰ

达

１８

，

６９７

亿元，位列全省之首，全国第七；

２０１８

年中国大陆城市财力排行榜，全国第

六，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是长三角经济圈核心地带地位显著的中心城市之一

作为苏州本土唯一具备法人资格的城商行， 苏州银行总部所在的中国—

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战略合作的旗舰项目，是全

国首个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区域。苏州打造国际化大城市的规划布局，以及

苏州工业园区“中新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

汇试点”等创新机遇，使得本行可以主动对接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资本、人才、技

术等市场要素的辐射，为本行前瞻性布局、高起点发展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总资产达

３

，

１１０．８６

亿元，下设

１０

家分行，机构网点

１６４

家。 本行在英国《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ｅｒ

》杂志

２０１８

全球

１０００

强银行榜单中位居第

３２４

位。在

２０１８

年商业银行稳健发展能力“陀螺”评价体系中，获评全国城市商业银

行第

８

位，获评“全国文明单位”，发展呈蓬勃向上态势。

未来战略上，立足根植实体经济，构建普惠金融，融合吴地文化，打造品质

苏银的愿景，苏州银行未来致力于打造成为风控有效、科技引领、专业专注的

新时代普惠银行。 深耕苏州，开拓全省，辐射长三角，搭建海外合作平台，逐步

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开拓利润增长点，本行将迎来更大发展空间。

２

、率先启动“事业部”改革，专注专业差异化竞争优势显著

本行坚持“以小为美、以民唯美”的战略理念，不单纯追求规模大行，而是

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始终在选定领域内专注专业经营，有品

质、有特色地发展。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通过对未来行业发展趋势、自身发展目标及资

源禀赋的充分研判，本行在全国率先启动全面的“事业部”组织架构变革，形成

以公司银行、零售银行、金融市场、数字银行四大专业化经营的事业总部。事业

部改革的出发点以客户为中心，通过专业化经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提

升客户满意度。

事业部改革使本行在管理架构和专业经营上与国际先进银行主流管理模

式接轨，走在全国城商行的前列，在金融服务上更贴近市民百姓和实体经济，

经营管理、服务效率、管理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为本行开启源源不断的创新

动力、保持差异化竞争优势提供了“创新引擎”和体制保障。

（

１

）公司银行：追求极致，把科创做成标杆，平台做成样本。

做中小企业专业银行是本行公司业务发展的战略方向。 本行切实围绕全

省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 深挖全省

２００

多万家中小企业的资源优势，

乘借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东风， 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

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并积极服务高新技术产业、 文化产业等战略新兴产

业。 事业部改革后，本行利用在获取信息上具有地缘、人缘、时效三重优势，形

成专业化团队，设立企业自主创新金融支持中心、大客户事业部、投行事业部、

房地产事业部、贸易金融部、新兴行业部、三农与小企业部，专注行业方向，“伴

飞”中小企业成长，逐步成长为业内值得信赖的金融专家、伙伴银行。

聚焦制造业支持。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末，本行制造业贷款

２６２．２４

亿元，占各

项贷款

１８．５６％

，稳居江苏省内银行业前列，被人民银行评为“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综合评估

Ａ

等级”。聚焦中小科创。响应国家“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精神

号召，本行为中小科创企业融资开辟“绿色通道”，从注重强担保、强抵押的传

统授信理念，转向以价值发现、市场前景作为信贷决策重点，信保贷、科贷通、

新三板通等产品构建科技特色体系，科技金融产品贷款金额

５２．３６

亿元，居苏

州市前列。目前本行已成为服务中小科创的良好典范。与苏州市科技局合作开

展的“科贷通”创新服务模式，受到省内其他地区的“复制”。 近年来，苏州银行

先后与常州、淮安、南通科技局对接，推动科技金融合作模式，成为江苏省科技

金融发展的重要“风标”；积极探索金融创新，密切关注跨境电商业务发展动

态，整合平台的资金流、信息流和货物流，运用大数据处理能力，形成跨境金融

服务方案，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支持。

本行深耕苏州本土建设开拓前行，以批量化、平台化创新业务模式贯彻普

惠金融新实践。 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化纤汇、焦点科技三大平台铺设中小

企业信贷“高速公路”。以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为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起，在苏州市

委、市政府金融办的支持下，本行在苏州地方征信系统搭建的大数据平台基础

上，搭建银企政在线“撮合”平台———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这个平台为全苏

州

３２

家银行免费开放，苏州银行率先发放首笔“信保贷”。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平台累计注册登录中小企业

３１

，

０３２

家，平台累计授信

５

，

６０２

亿元。该平台融

合了财税、征信等企业信息，实现了银企政在线对接功能，为本行开发客户资

源、拓宽信息渠道、夯实资产质量提供了可靠保障。与此同时，本行也将该模式

在全省进行复制推广。

（

２

）零售银行：社区金融成绩斐然，普惠金融“落地生根”。

作为扎根苏州及长三角经济圈的法人城商行， 本行服务民生上有着天然

的优势，致力于做市民百姓的贴心银行。 四家网点获评中国银行业“星级”网

点，其中园区营业部获评

２０１７

年全国 “百佳”网点。

一是推行“大零售”理念。 借力

６８２．５８

万张市民卡数据资源，倾力打造社区

金融“便利店”。 本行是苏州市社会保障？ 市民卡的唯一发卡行，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发放市民卡

６８２．５８

万张，数据仍在逐月攀升。 依托市民卡大数据

资源，本行零售业务发展能够紧紧围绕市民百姓的衣食住行、游教娱乐、社区

发展等方面，“苏式金融，舒适生活”品牌概念深入民心，做好社区金融“便利

店”，普惠民生的地方金融生力军。创新推出“银医一卡通”便民服务项目，覆盖

本地

３１

家主要医院、

１０

家社区卫生中心，累计服务患者

２

，

０８８

万人次，其中结算

笔数

７８２

万笔；借力市民卡也是“工会会员卡”优势，在本行手机银行

ＡＰＰ

上开

辟“苏工惠”版块，为苏州工会会员提供专享保障、帮扶服务、教育培训和消费

优惠等六大类

１６

项服务，创新思路满足了广大职工、特别是新生代职工日益多

元化的信息需求。

全力推进移动支付建设。

２０１７

年，本行与苏州市政府、中国银联、蚂蚁金服、

腾讯公司共同签订智慧金融建设合作协议，以移动支付为抓手，促进智慧金融

发展，推进公共服务、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商业消费领域移动支付建设，开发

“苏

Ｅ

付”平台，支持建设更加便民的政务服务体系、更加安全的现代支付体系、

更加诚信的社会信用体系，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末，累计发展接入商户

２３

，

９４２

户，累

计交易笔数

１

，

０１５．９３

万笔，累计交易金额

１４９

，

５８０．７６

万元。

二是多项创新举措全国领先。 本行在全国城商行中首发

Ｖｉｓａ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信用

卡，在国际“制卡业奥斯卡奖”之称的依兰奖评选中获得独特创新大奖；抢先布

局，尝试搭建“互联网

＋

金融”跨界合作模式，先后与顺丰速递、苏宁云商、淘宝

商盟、同程旅游等互联网平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创新共赢、谋得先发优势。

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建设智慧网点，上线智慧客服。 引进业

界先进的人工智能小

ｉ

机器人，推出智能在线客服系统，弥补了本行在人工智

能服务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推进去柜台化、智能化，优化网点服务流程，提高服

务能效；开发完善人脸识别系统和

ＣＲＭ

客户管理系统，利用生物识别、数据挖

掘等技术，增强客户体验，促进服务能力升级。

（

３

）金融市场：接轨行业前沿，小处着眼让资产“活”起来

本行金融市场总部借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辐射和人才集聚效应，

接轨我国金融市场前沿阵地，是本行的重要利润中心、流动性管理执行中心、

产品创新研发中心和高端金融人才培养基地，形成从资产支持证券承揽、承销

到资产支持证券直接投资的全部产业链，已经包括信贷资产、不良资产、票据

资产、非标资产在内的公募、私募、银登中心转让等多层次资产证券化产品体

系。 经过多年拓展，已与

２６０

多家同业机构展开合作，交易对手全面覆盖银行、

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各类资产管理公司

等，业务品种全面涵盖同业融资、票据业务、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资产支持证

券以及同业理财、货币基金、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各类同业资产投资。 未来，

本行将不断积极扩大交易对手覆盖面，建立覆盖全国的广泛的同业客户基础。

本行金融市场总部的战略发展目标是做同业的品牌银行， 曾获评中国债

券市场 “优秀发行人”、“全国银行间本币市场优秀机构奖”、“全国银行业理财

信息登记工作嘉奖”、“银行间外汇市场最大进步会员奖”， 中国资产证券化研

究院授予“苏福”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ＡＢＳ

“最受欢迎奖”。 多年来，

金融市场总部用于对标同业、发挥专业化经营优势，以创新和同业合作为亮点

引领本行的发展。 一是坚持“轻资本，轻资产”导向。 持续发展外汇掉期及贵金

属掉期业务，提升债券的主动交易能力，有效利用交易账户及可供出售账户。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外汇掉期协议名义金额为

２２９．９２

亿元，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９２．５２

亿元增长

１４８．５１％

。 积极打通资产证券化上下游产业链，票据业

务逐步向票交所场内转移， 借鉴业内先进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相对成熟的产品

运作模式，持续优化理财负债结构。 二是保持创业基因，让“首单突破”成为常

态。成功投资第一单银登中心挂牌资产证券化产品，成功实现票交所转贴现业

务的首单成交，首单债券承销专项工作落地，首单信贷资产结构化流转项目落

地，首单商票保证业务落地，与深圳区块链金服公司签署《票据链联盟协议》，

本行类股权投资创新探索———元禾母基金投资落地。各项业务资质日趋完善，

投资交易创利水平不断提升。三是为本行的综合化服务提供强力支撑。金融市

场总部实时把握市场趋势，科学谋划板块发展，已成为本行业务创新的基地、

人才培养的高地。积极促进金融市场与传统银行的有效互动，以传统银行业务

奠定金融市场业务的基础， 以金融市场业务为传统银行业务发展提供工具和

手段。 加快同业产品与客户需求的精准对接，改进“大客户”服务模式，让资产

在资本市场“活”起来，坚持“轻资本，轻资产”导向，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

４

）数字银行总部：激发成长潜力，智能化升级按下转型发展“快捷键”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互联网金融

与传统银行逐渐从对立走向统一， 合作共赢成为新金融主题。 本行紧紧围绕

“建设数字银行，再造线上苏行”的战略目标，深化事业部变革，新设数字银行

总部，统一规划线上业务、互联网合作及金融数据应用，在深耕本土经济的同

时，突破传统银行区域经营的制约。

本行数字银行总部以新核心系统上线为契机， 加快金融科技成果的运用

转化，加紧数字银行版图的布局设立，在新金融的探索上制造下一个亮点，为

新形势下的苏州银行转型发展按下“快捷键”。一是配置渠道，延伸互联网长尾

客群。 本行实施手机银行和直销银行的双

ＡＰＰ

品牌战略，加快电子渠道获客及

现有客群的电子化迁移，提升服务效率，减少传统金融业务的交易成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手机银行客户达

１９６．５５

万户，同比增长

３１．６０％

；交易笔数达

７９６．６４

万笔，同比增长

２９．４９％

，交易金额

３

，

２５１．２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８．９０％

。 荣获

第十二届中国电子银行年会“最佳手机银行业务创新奖”、第三届中国金融品

牌“金栗子”极具吸引力奖。同时本行积极探索突破区域的互联网获客模式，搭

建

３Ｃ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ｅ

）级直销银行，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本行直销

银行起点银行上线运营，建立面向互联网客群服务的整套系统集群，成为拓展

个人客户重要抓手。

５Ａ

级手机银行与

３Ｃ

级直销银行双

ＡＰＰ

叠加联动，获取互

联网长尾客群。 二是内促联动，挖掘线上银行品牌价值。 本行持续探索互联网

新技术、新理念，加快产品的迭代创新。零售业务面，针对全网收单、线上支付、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

／

微信银行、短信平台等渠道做标准化整合，形成标准的企

业内部

ＳａａＳ

模式。 公司业务面，以供应链上核心企业需求为主线，发力供应链

金融，搭建公司手机银行形成全渠道协同发展。 金融市场面，通过将传统同业

业务、代理业务和清算结算类业务线上化，持续优化开放式同业业务平台。 此

外，借助数据挖掘技术自主研发“米粒贷”，在全国银行推出的手机银行平台

中，是一款较早推出的极速秒贷产品。 三是强强联合，打造场景化“智慧金融”

服务。 本行积极接洽合作伙伴，跨界连接，优势互补，打造场景金融、智慧金融

服务。 积极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借力互联网公司在客户群、流量以及大数据客

户画像等方面的优势，搭建金融生态，服务海量互联网客户。深化场景植入，提

供场景分期贷款产品和低风险的现金类贷款产品。 同时围绕教育、健身、旅游

等市民生活需求，分别和苏州旅游局、体育局、教育局等政府部门开展战略合

作，立足本地生活，深入打造市民频道。 第一期上线的青少年健康检测活动与

市民卡一卡多用功能相结合， 在全国范围内首创互联网

＋

素质教育模式和市

民卡素质教育服务。开发集银联、支付宝、微信等多种支付方式于一体、由本行

统一对账的全网聚合收单支付产品， 并成功实现首单线上线下全渠道成功应

用实施。

３

、视风险管理为生命线，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助力“事业部”行稳致远

本行高度重视风险管理，健全适应业务发展转型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

设长期稳健值得百姓信赖的银行。通过事业部改革，本行进一步梳理并明确了

风险管理的技术、制度、文化，在科学计量的基础上，对风险管理进行合理划分

和授权，从管理体系到责任机制，“三重防线”筑牢生存坚固基石。

一重是建立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

本行重视各类风险的监测评估与预判预警，设计并打造“风险条线十大工程”，

在坚持严守风险底线和保证风险条线相对独立、垂直管理的原则下，实行矩阵

双线报告路径，明确风险报告的分类和各类报告的内容、路径、频率，以及报告

编制、审议、执行、监督部门，切实保证专业风险管理融入日常经营。 二重是形

成以“创新工具、科技提升、大数据运用”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模式。 本行新资本

协议实施管理系统取得突破，启动“小企业自动化审批决策”项目，推进苏式微

贷半自动化审批和数字银行审批模型建设，优化大数据预警模型，上线风险资

本计量系统，开发应用先进风险管理工具，实现了信用评级的系统化、线上化；

成立大数据项目组，不断完善大数据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大数据的采集来分析

判断，加强贷后管理，科技防范水平显著提升；圆满完成新核心系统上线，深化

信息科技与业务的融合，完成

１０３

个

ＩＴ

项目建设，成为本行信息化建设的里程

碑，有效提高系统运行保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为业务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一点接入，全行响应”的渠道格局日趋完善；建立包括治理架构、政策流程、风

险识别、监测、评估、压力测试、应急管理和信息系统等环节在内的流动性风险

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模式。 建立同业领先的“同城双活”灾难恢复和应急

体系，搭建统一的监控平台、运维管理平台等

ＩＴ

基础设施，智能化运维水平显

著提升。三重是强化以“人人合规、责权明晰、违规必究”为导向的责任机制。结

合本行实际，编写《声誉风险管理手册》、《合规管理手册》，开展“合规文化建设

年”等活动，在全行落地审慎合规风险文化；建立一支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高

素质风险管理团队，对风险人员按照“风控与发展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条线与机构相结合”原则进行

ＫＰＩ

考核，增强风险考核奖罚机制；强化责任落

实和追责问责，对重大违规事项，问责结果运用于人事任免、绩效考核、薪酬延

期支付、晋升提拔等。

本行将风险防范视为生存基石，审慎全面的风险管理，保证了本行保持优

良的资产质量，有助于增强本行风险管控和风险定价等核心竞争力，保证各项

业务健康快速发展，努力为股东持续创造良好的价值回报。

４

、初心不忘深耕本土，地方特色金融品牌享誉一方

深耕本土、服务小微是区域性商业银行的立足之本。本行是全国第一家也

是唯一一家由农商行改制而成的城商行，从信用社时期开始，耕耘本土金融，

对苏州及长三角经济圈市场主体有着透彻的理解，对小微企业需求把握精准、

根底深厚。

本行结合苏州地方经济特色，将传统积淀与新兴优势相结合，创立小微金

融服务品牌，在本地具备较强的客户粘性和忠诚度。 一是引进国际先进技术，

创立“苏式微贷”风控模式。

２０１２

年本行率先引入德国

ＩＰＣ

公司小微企业贷款的

理念与技术，创造性地推出“苏式微贷”无抵押信贷系列产品。通过“到户调查、

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四方关注、三面掌握”，建立了与小微企业特点

相匹配的调查制度。无论金额大小、资产多少，本行都会通过实地贷款调查，综

合分析客户还款能力和客户融资需求，确定贷款额度。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苏式微贷”已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

３．４９

万笔，发放贷款

１２４．４７

亿元，微贷余额

达

２０．６２

亿元，最小单笔贷款金额仅有

２

万元，累计维持并促进小微企业从业人

员就业

５４．３８

万人，并成功植入本行辖属

４

家村镇银行，将金融服务延伸到“最

后一公里”，让苏州及长三角经济圈小微创业“弱势群体”真正享受到快捷、实

惠的金融服务， 大大提升了老百姓的金融服务获得感； 二是秉承三农传统优

势，树立“金桂三农”服务品牌。 本行前身农村商业银行，在服务三农上有着深

厚的先天优势。 本行针对苏州特色蟹产业、苗木产业、茶叶产业、“农家乐”产

业，设立

６

家三农特色支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在全国率先发行首单三农专项金融债

２０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发放涉农贷款。 多年来，涉农贷款在本行总贷款中

平均占比

２０％

， 深受本地三农客户的信赖； 三是创立女性专属金融服务品

牌———“锦绣融”。“锦绣融”是本行全力打造的服务小微女企业家，履行社会责

任的重要创新产品，为女企业家创业融资开辟“绿色通道”及一揽子金融伙伴

服务，是本地首选女性金融品牌。在“锦绣融”服务支持下，

８６０

多家女企业家客

户累计维持和促进就业近

１１

万人次，其中累计女性就业岗位近

５

万人。

本行特色化小微金融品牌深耕于本土， 但在全国范围内具备良好的美誉

度，多次斩获全国“十佳支持小微企业银行”、“十佳创新服务小微企业银行”、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优秀团队”、“双十佳金融产品”等称号，同时也为本行夯实

了深厚的客户基础、良好的企业形象。 因地制宜扎根本土，使本行能够从容面

对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稳健的发展能力。

５

、行业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及“专家型”人才队伍，为本行可持续竞争优

势注入“源头活水”

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团队、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以及健全的培训制度，为本

行创新发展，勇立改革之先注入“源头活水”。 一是管理团队行业经验丰富。 本

行注重人才储备及国内外高端、稀缺专家型人才引进，董事会成员有精通经济

管理的专业人士和精通国际化背景的资深银行从业人士构成， 主要高管均具

备多年金融业管理经验，管理层拥有丰富的经济金融背景及银行业管理经验。

本行董事长王兰凤女士拥有高级经济师资格，曾在中国银行、光大银行担任高

级管理职务，拥有着丰富的管理工作经验，以卓越的领导能力，带领本行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快速而稳健地发展；二是培育“专家型”人才团队。事业部变革

后，本行高度重视人才专业能力提升，使员工成为本领域的“专家型”人才。 本

行建立了包括风险经理、客户经理等

１５

个专业序列，完善专业队伍的培养和发

展路径，为优质专业服务注入强大动力。 坚持人才优先发展，优化人才梯层培

养，精准招聘，加快集聚“高精尖缺”人才智力资源。大胆启用年轻生力军，实施

人才 “双

１００

”计划，给青年员工创造一个公平、公开、透明、打开天花板的成长

环境，鼓励年轻人上一线、打硬仗、快成才；三是创立“苏银金融学院”，涵盖网

络学院、移动学院和微学院三大培训平台，面向银行业高、中、基三个层级打造

“金智”、“金翼”、“金帆”和“梦起苏行”等四大培训品牌，每年平均每个员工接

受培训超过

１００

小时，与国内外一流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高素质人才队

伍得到保障。

６

、探索联动共享新优势，综合化经营蓄势待发

综合化经营是商业银行提高核心竞争力，推进战略转型的必由之路。本行

综合化经营深挖地方本土优势，探索联动共享发展新路。

２０１５

年苏州工业园区

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区域后， 本行发起成立苏州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是苏州地区首家法人金融租赁公司，助推区域金融服务综合

实力。

目前，本行正积极申请相关资质牌照，拓宽业务覆盖面，创新利润增长点。

一方面，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本行拟设立苏银

科创资本管理公司， 将传统金融与资本市场有效结合， 试点探索投贷联动业

务；另一方面，未来，本行还将积极探索直销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公募基金等

创新业务，拓宽综合化经营新思路，提升“苏式金融”综合竞争新优势。

依托苏州工业园区与新加坡政府的战略合作关系， 本行积极筹备成立新

加坡代表处，目前已获得国内监管机构的批复。 未来，作为国内首家在新加坡

设立机构的城商行，本行将充分借力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优势，紧跟国家推进

“一带一路”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历史机遇，建立海外金融合作渠道，为“引

进来”和“走出去”的实体企业提供“一站式”、“跟随式”的全程金融服务，为中

国城商行跨境发展提供新的实践范例。

五、 本行资产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本行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

用年限超过一个会计年度且单位价值较高的房屋、 建筑物及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设备。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本行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情况如下表

列示：

表

３－１９

本行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情况

单位：千元

固定资产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４

，

４９３

，

７８０ ４

，

３４５

，

９２０ ４

，

２９０

，

５２０

累计折旧

１

，

３４４

，

５９８ １

，

１３４

，

６６４ ９０１

，

３４０

减值准备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２

账面净值

３

，

１４９

，

０２０ ３

，

２１１

，

０９４ ３

，

３８９

，

０１８

（二）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本行房屋及建筑物的原值、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情况

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２０

本行房屋及建筑物的原值、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情况

单位：千元

房屋及

建筑物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３

，

６７０

，

８８６ ３

，

６８５

，

５６２ ３

，

６７９

，

７１７

累计折旧

８４９

，

４６５ ７００

，

９４９ ５３６

，

５２０

减值准备

７１ ７１ ７１

账面净值

２

，

８２１

，

３３０ ２

，

９８４

，

５４２ ３

，

１４３

，

１２６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房屋及建筑物账面原值为

３６．７１

亿元、账面净

值为

２８．２１

亿元，其中经营用房账面原值

３６．４６

亿元、账面净值

２８．０９

亿元，非经

营用房账面原值

０．２５

亿元、账面净值

０．１２

亿元。

１

、自有物业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拥有

２００

处、建筑面积共计为

２５．８１

万平方米物业

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上述物业主要为本行的经营或办公用房，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本行已经取得

１７９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２３．８４

万平方米房屋的房屋所

有权证， 且通过出让方式依法取得该等房屋相应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 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９２．３７％

。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合法拥有该等房屋的所有权和该等

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有权依法占有、使用、转让、出租、抵押或以

其他方式处置该等物业。

（

２

）本行实际占有

４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０．２６

万平方米的房屋，并已取得

该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应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 但土地使

用权取得方式为划拨。 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１．０１％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等资产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约为

１２８．１０

万元，

占固定资产的

０．０４％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行不符合依法

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形。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１

） 发行人已经取得上述

４

处房屋的房屋所

有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的规定，发行人占有、使用该等房屋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２

）位于划拨土地

上的房屋， 需土地使用权人依法通过出让方式取得该等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

土地使用权后，才能转让该等房屋，虽然上述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取得方式为划拨，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仍然对

该等土地使用权享有除处分权以外的占用、使用、收益的权利；（

３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

地产报批时，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土地使用

权出让手续的， 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

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理”，发行人承诺，发行人在转让土地使用权性质

为划拨的房屋时，将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

批； 如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

的， 发行人同意将转让该等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根据法

律法规的规定作其他处理；（

４

）根据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说明函，截至该

说明函出具之日， 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及地方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而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鉴于上述划拨土地上的房屋占发行人

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 并且发行人承诺将积极解决上述划拨地问

题。因此，发行人部分自有房产对应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划拨的情况不会对

发行人经营的稳定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亦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

法律障碍。

（

３

）本行实际占有

３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０．０３

万平方米的房屋，并已取得

该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但尚未取得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

权证。 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０．１２％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等资产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约为

２１．４５

万元，占固定资产的

０．００７０％

，

无形资产账面净值约为

１．１９

万元，占无形资产的

０．００２８％

。

经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对于上述物业：发行人已经取得房屋所有

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

规定，占有、使用该等物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

相关手续不齐全等原因， 发行人目前尚未取得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

权证。因此，在取得相关土地使用权证之前，发行人不能自由转让、抵押或以其

他方式处置该等物业； 如果因土地使用权人的原因导致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

的土地被拍卖、处置，则该土地上发行人的房屋也应一并被拍卖、处置。此种情

形下，发行人可能丧失该等房屋的所有权，但有权取得该等房屋的变现款项。

鉴于该等物业分布于不同的区域， 同时发生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

房屋被拍卖、处置的可能性比较低。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如果由于该等土地使

用的权属原因导致需要搬迁时， 发行人可以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经营

场所，该等搬迁不会对发行人的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４

）本行已经取得

３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０．７３

万平方米的房屋，并已取得

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 但尚未取得该等房屋的房屋所有

权证。 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２．８４％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等资产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约为

６６１．３６

万元，占固定资产的

０．２１％

。

经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对于上述物业：发行人已经取得土地使用

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

规定，占有、使用、转让该等土地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但是，由于历史遗留

问题、 相关建设施工手续不齐全等原因， 发行人无法办理相应的房屋所有权

证。因此，在取得相关房屋所有权证之前，发行人不能自由转让、抵押或以其他

方式处置该等房屋；如果因房屋所有权人的原因导致该等房屋被拍卖、处置，

则该等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应一并被处置。此种情形下，发行人

可能丧失该等土地使用权，但有权取得该等土地使用权的变现款项。鉴于该等

物业分布于不同的区域， 同时发生全部或大部分房屋及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

使用权被拍卖、处置的可能性比较低。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如果由于该等房屋

权属原因导致需要搬迁时，发行人可以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经营场所，

该等搬迁不会对发行人的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５

）本行已经取得

１１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０．９５

万平方米的房屋，但尚未取

得该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 该

等房屋占本行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３．６７％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等资产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约为

１

，

５８４．７８

万元，占固定资产的

０．５０％

，无形

资产账面净值约为

７．９８

万元，占无形资产的

０．０２％

。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该等物业存在被第三方权利人主张发行人

不得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风险。 发行人已确认，如果第三方权利人提出合

法要求或通过诉讼等方式取得该等物业的房屋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 需要发

行人搬迁时， 发行人将立即搬迁至权属证书齐全或合法租赁的场所继续经营

业务，该等搬迁不会对发行人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合上述后三类自有物业情况，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已取得房产证

但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自有物业共计

３

处， 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０．０３

万平方

米；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但未取得房产证的自有物业共计

３

处，合计建筑面积

约为

０．７３

万平方米；未取得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自有物业共计

１１

处，合计

建筑面积约为

０．９５

万平方米。 上述未取得房产证和

／

或土地使用权证的自有物

业合计

１７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１．７１

万平方米，占本行自有物业总建筑面积的

比例约为

６．６３％

，上述物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原因如下：

（

１

）

２

处物业的房产证和

／

或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合计建筑面积

为

５

，

１９０．００

平方米；

（

２

）

１２

处物业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相关手续不齐全、资料缺少等原因，补办

权属证书存在一定难度，合计建筑面积为

１０

，

２９２．４５

平方米；

（

３

）

３

处物业系小产权房， 无法正常办理相关手续， 合计建筑面积为

１

，

６１９．８１

平方米。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鉴于上述

１７

处物业存在可能无法取得权属

证书的风险， 如果因其他第三方主张该等物业的所有权等原因而导致该等物

业被拍卖、处置，则发行人可能丧失该等物业所对应的房屋所有权和

／

或土地

使用权，但有权取得该等房屋或土地使用权的变现款项。鉴于该等物业分布于

不同的区域，同时发生全部或大部分房屋和

／

或土地使用权被拍卖、处置的可

能性比较低。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如果由于该等物业权属原因导致需要搬迁

时，发行人可以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经营场所，该等搬迁不会对发行人

的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２

、承租物业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承租了

１８７

处、建筑面积共计为

１０．０１

万平方米的

房屋，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本行承租的

１２９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８．０２

万平方米的房屋，出租方拥

有该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等权属证明或该等房产的所有权人同意出租方

转租或授权出租该等房产的函件。 该等房屋占本行租赁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

例约为

８０．１４％

。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出租方有权出租该等房屋，该等房屋租赁协

议内容合法、有效。

（

２

）本行承租的

３８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１．３８

万平方米的房屋，出租方虽未

提供拥有该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等权属证明或该等房产的所有权人同意

出租方转租或授权出租该等房产的证明文件，但已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其具

有合法的出租权利并承诺赔偿本行因所租赁房屋存在权利瑕疵而遭受的损

失。 该等房屋占本行租赁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１３．７６％

。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如出租方未拥有该等房屋的所有权或房屋

所有权人同意其出租的授权，则出租方无权出租该等房屋。如第三方针对该等

房屋的所有权或出租权提出异议，发行人对该等房屋的租赁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发行人可根据租赁协议以及出租方出具的确认函向其要求赔偿。 根据发行

人的确认，如因上述原因导致发行人无法继续使用该等房屋，发行人能够在相

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经营场所， 上述情形不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业务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３

）本行承租的

２０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０．６１

万平方米的房屋，出租方未提

供拥有该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等权属证明或该等房产的所有权人同意出

租方转租或授权出租该等房产的证明文件，也未出具前述确认函。该等房屋占

本行租赁物业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６．１０％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承租的上述租赁物业均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承租的上述租赁物业未办理租赁备

案手续，不符合《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租赁房屋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

不影响房屋租赁合同的有效性，不会因此导致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

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造成实质性影响。

综合上述后两类租赁物业情况，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承租的租赁物

业中尚有

５８

处未提供租赁物业权属证书。 上述

５８

处未提供租赁物业权属证书

的原因如下：

（

１

）

８

处物业因正在办理房产证而暂时无法取得权属证书， 合计建筑面积

为

１４

，

５５２．５６

平方米；

（

２

）

５０

处物业因历史遗留问题、相关手续不齐全、资料缺失、租赁物业本身

的性质等原因较难补办房产证，合计建筑面积为

５

，

３１８．５５

平方米。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如出租方未拥有该等房屋的所有权或房屋

所有权人同意其出租的授权，则出租方无权出租该等房屋。如第三方针对该等

房屋的所有权或出租权提出异议，发行人对该等房屋的租赁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发行人可根据租赁协议以及出租方出具的确认函向其要求赔偿。 根据发行

人的确认，如因上述原因导致发行人无法继续使用该等房屋，发行人能够在相

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经营场所， 上述情形不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业务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其他主要固定资产

本行其他主要固定资产包括电子设备、运输设备、机器设备等。

（四）主要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为本行拥有和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包

括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无形资产。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 本行无形资产的账面原

值、累计摊销及账面价值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２１

本行主要无形资产

单位：千元

无形资产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９０６

，

６３４ ８２９

，

７５５ ６４０

，

３９０

累计摊销

４８６

，

３２０ ３６６

，

１９５ ２５４

，

４９５

账面价值

４２０

，

３１４ ４６３

，

５６０ ３８５

，

８９５

六、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同业竞争是指本行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

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由于股东持股分散，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因此，本行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同业竞

争的情形。

（二）关联方与关联交易情况

１

、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６

号

－

关联方披露》及《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方法》的相关规定，对照本行的实际情况，本行关联方包括：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控制的企业，本

行的控股子公司、 联营企业， 本行的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本行的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

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关联方如下表列示：

（

１

）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表

３－２２

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国发集团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国有法人股

２

虹达运输

１９

，

５００ ６．５０％

社会法人股

３

园区经发

１８

，

０００ ６．００％

国有法人股

（

２

）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表

３－２３

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１

苏州信托 国发集团控制

２

国发创投 国发集团控制

３

企业征信 国发集团控制

４

营财投资 国发集团控制

５

盘门旅游 国发集团控制

６

东吴证券 国发集团控制

７

国发物业 国发集团控制

８

苏信创投 国发集团控制

９

苏州相融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

国发集团控制

１０

苏信宜和投资 国发集团控制

１１

新东吴优胜 国发集团控制

１２

东吴期货 国发集团控制

１３

东吴创投 国发集团控制

１４

东吴基金 国发集团控制

１５

东吴创新资本 国发集团控制

１６

国发不动产投资 国发集团控制

１７

国发并购投资 国发集团控制

１８

国发资产管理 国发集团控制

１９

国发股权投资基金 国发集团控制

２０

国发创投（香港） 国发集团控制

２１

国发高铁文化创投 国发集团控制

２２

东吴创投（徐州） 国发集团控制

２３

东吴并购资本管理（上海） 国发集团控制

２４

东吴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 国发集团控制

２５

国发投资管理 国发集团控制

２６

友谊外事汽车服务 国发集团控制

２７

东吴玖盈 国发集团控制

２８

东吴阳澄投资管理 国发集团控制

２９

东吴证券中新（新加坡） 国发集团控制

３０

东吴阳澄创投 国发集团控制

３１

苏信百汇资产管理 国发集团控制

３２

国发商业保理 国发集团控制

３３

东吴城建资管 国发集团控制

３４

东吴丹生创投

２

国发集团控制

３５

东并投资

３

国发集团控制

３６

东吴证券（香港） 国发集团控制

３７

信用再担保 国发集团控制

３８

住房担保 国发集团控制

３９

苏州苏信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发集团控制

４０

东吴（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国发集团控制

４１

苏州吴中国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发集团控制

４２

苏州国发东方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发集团控制

４３

苏州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发集团控制

４４

苏州国发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国发集团控制

４５

苏州国发联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发集团控制

４６

苏州东吴汇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国发集团控制

４７

东吴国际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国发集团控制

４８

苏州市对外发展总公司 国发集团控制

４９

道通期货 虹达运输控制

５０

保税区荣德 虹达运输控制

５１

沙钢宾馆 虹达运输控制

５２

恒荣世纪 虹达运输控制

５３

独墅湖科教 园区经发控制

５４

园区国际货运 园区经发控制

５５

元禾控股 园区经发控制

５６

宿迁园区开发 园区经发控制

５７

禾裕金融 园区经发控制

５８

融华租赁 园区经发控制

５９

苏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园区经发控制

注

１

：该企业原名为苏州国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

２

：该企业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注销。

注

３

：该企业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３

日注销。

注

４

：该企业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注销。

注

５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吴人寿已不属于国发集团控制的企业，但该

企业仍属于本行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 共同控制或

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

３

）本行的控股子公司、联营企业

表

３－２４

本行的控股子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沭阳东吴村镇银行

８４

，

５８８

，

０００ ７９．８０％

２

泗洪东吴村镇银行

６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８０％

３

泗阳东吴村镇银行

５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５１．９５％

４

宿豫东吴村镇银行

７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６０％

５

苏州金融租赁

８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０％

表

３－２５

本行的联营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江苏盐城农商银行

１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

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

６４

，

２７８

，

３６０ ９．３０％

（

４

）其他关联方

本行其他关联方包括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本行的

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 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其他企业。 关键管理人员是指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关系密切

家庭成员是指配偶、父母、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

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以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申报的

其他家庭成员。

２

、关联交易

（

１

）与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的交易

①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股东的存款余额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２６

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股东的存款余额情况

单位：千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国发集团

１９２

，

６９１ ８０６

，

８８７ ２１

，

７４１

园区经发

２０

，

０３８ １

，

８９７ ２７

，

６９５

虹达运输

９ ９ １２

合计

２１２

，

７３７ ８０８

，

７９３ ４９

，

４４８

同类交易总额

１９２

，

６７５

，

１７５ １６８

，

７３６

，

６１０ １５８

，

６３８

，

７３３

占同类交易余额比例

０．１１％ ０．４８％ ０．０３％

②

支付给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股东的存款利息支出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２７

支付给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股东的存款利息支出情况

单位：千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国发集团

６

，

４４４ １７７ ９２

园区经发

１４６ ２０３ ４３４

虹达运输

０．２２１ １７ ５

合计

６

，

５９１ ３９７ ５３２

同类支出总额

４

，

１９１

，

８３２ ３

，

５３４

，

８９５ ２

，

９５９

，

７７２

占同类支出总额比例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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